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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消委会发布安全使用酒精消毒提示

家中不宜存放大量医用酒精
防疫期间如何安全使用酒精

消毒？广州市消委会发布提示：
室内避免采用喷洒式消毒并注意
通风。

近日，有关专家指出用 75%
的医用酒精可有效灭活新型冠状
病毒。因此，不少消费者选择使
用酒精在家里进行消毒。然而由
于酒精是属于易燃易爆的甲类危
险品，消费者在使用酒精消毒时
一定要了解酒精性能，确保安全
使用，避免引起火灾。乙醇俗称

“酒精”，其闪点为12.78℃，火灾
危险性属于甲类。75%乙醇消毒
液闪点大约在 22℃，火灾危险性
仍属于甲类。也就是说，酒精易
燃，受热或遇明火有燃烧爆炸危
险。此外，由于气态酒精比空气
重，能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
地方，遇火源后会着火回燃。

广州市消委会发布了用酒精
使用的注意事项。如消费者在室
内使用时，应避免在相对密闭的
较小空间内使用大量医用酒精，
并避免采用喷洒方式消毒，尽量
采取擦拭方式，保持室内通风，
以免形成高浓度的酒精蒸气从而
引发火灾。消费者可将酒精避光
存放在柜子等阴凉处，存放时注
意盖紧盖子，贴好标签，避免挥
发。不要将酒精放在阳台、灶台
等热源环境中，也不要放在电源
插座附近及墙边、桌角等位置，
防止误碰倾倒。此外，有幼儿的
家庭，酒精应放在孩子接触不到
的地方，并教育孩子不能玩弄酒
精，更不能用火点燃。

酒精使用注意事项

由于酒精燃点低，在空气中浓度过高时有爆燃的危险，因此消费者在室内使用时
应避免在相对密闭的较小空间内使用大量医用酒精，并避免采用喷洒方式消毒，尽量
采取擦拭方式，保持室内通风，以免形成高浓度的酒精蒸气从而引发火灾。

消费者在室外采取喷洒式消毒时必须禁止明火，防止局部喷洒浓度过大时遇明火
发生燃烧风险。如果喷洒浓度达到3%，不光是明火，就算衣服静电也能引发爆炸。

使用酒精前要彻底清除使用范围地（酒精滴落地）周边20m内的易燃及可燃物，不
要靠近热源，避免在厨房等有明火、高温设备的地方进行酒精消毒，并严禁在喷洒酒精
的同时抽烟。

每次取用酒精后应立即将容器上盖封闭，严禁敞开放置。使用过的毛巾等布料清
洁工具，在使用后应用大量清水清洗，再密闭存放，或放通风处晾干。

酒精是易燃易挥发的液体，居民在家中用酒精消毒时，可购买小瓶装的酒精，以够
用为宜，不要存放大量酒精，以免留下消防安全隐患。

消费者可将酒精避光存放在柜子等阴凉处，存放时注意盖紧盖子，贴好标签，避免
挥发。不要将酒精放在阳台、灶台等热源环境中，也不要放在电源插座附近及墙边、桌
角等位置，防止误碰倾倒。此外，有幼儿的家庭，酒精应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并
教育孩子不能玩弄酒精，更不能用火点燃。

若酒精在身上着火，应迅速脱掉衣物，随后将衣物上的火打灭；如衣物脱不掉，需
要有人协助，用打湿的毛巾等覆盖着火部位，用隔绝空气的方式灭火。酒精引燃家具
等物品时，可使用ABC、CO2、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也可用湿毛巾、湿衣物覆盖灭火，
室外还可以使用沙土覆盖。严禁使用水泼或干燥的毛巾、衣物进行扑打，否则若被酒
精引燃，火势将蔓延扩散，越烧越大。

部分消费者使用稀释的84消毒液进行消毒，从消防安全性来说，会比酒精更安全，
但要避免与洁厕灵同时使用，因为二者会反应生成有毒害性的氯气，容易使人恶心、呕
吐、胸口疼痛和腹泻。

室内避免采用喷洒式消毒并注意通风

室外喷洒酒精时须禁止明火

注意清理周边易燃可燃物

使用后注意封闭容器，整理清洁器具

家中不宜存放大量医用酒精

注意避光存放，防止倾倒破损

一旦着火要冷静应对

避免混合使用

学界一致认为，此次修改应将公共卫
生安全纳入考量，并加大对非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新冠肺炎疫情还在持续。继SARS之
后，时隔 17年，“禁食野生动物”的呼声再
次急切起来。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表示，
已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工作，拟
增加列入常委会今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并
加快动物防疫法等法律的修改进程。

是否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成为此
次修法的争议焦点。尽管仍有分歧，但学
界一致认为，应将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考
量纳入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并加大对非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违法行为的惩处
力度。

全面禁食还是留个口子？
根据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动物

被分为三类分级管理：国家重点保护动
物、地方重点保护动物和具有重要的科
研、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动物。最后一类即
通常所说的“三有动物”。

目前，纳入禁食范围的仅包括国家重
点保护动物。2016年修订的野生动物保
护法明确：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或者
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

这意味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名录》之外的野生动物不属于禁食范围。
该名录自 1989年实施以来，仅于 2003年
进行过一次微调。名录更新滞后，导致许
多野生动物的保护无法可依。

从立法上，将“禁食”范围扩大，成为
学界的共识。但如何确定禁食范围，产生
了分歧。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
杨朝霞建议分类施策，对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三有
动物”，严禁食用，但人工繁育技术成熟、
国务院野生动物主管部门认为可以食用
且经检疫合格的除外。

疫源动物也应禁食。“可以设立禁止

食用的疫源动物名录，并建立动态补充机
制，如确有证据证明该动物有疫源疫病
的，应灵活补充到名录之中。”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长
秋也认为，要综合野生动物的种群、生态
功能以及其可能具有的危险性来确定禁
食范围。

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无论是猎捕
还是驯养绝对禁食；蝙蝠、鼠类、蛇等可能
带来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也应坚决禁食，
并考虑运用刑法手段规制。“一般野生动
物，则应当坚持禁食为原则，不禁食为例
外。”刘长秋说。

他建议建立允许食用的野生动物清
单，但最大可能缩减清单范围。

另一方面，“全面禁食”的呼声也很高
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呼吁把禁食范围
扩大到所有野生动物。因为病原体并不
挑选宿主动物是否受保护，恰恰是不在名
录中的动物，蝙蝠、果子狸、旱獭等，成为
动物与人类共患疾病的贮存宿主或中间
宿主。

人工繁育，去还是留？
全面禁食，绕不开人工繁育野生动物

的去留难题。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表示，有成

熟的繁殖技术，有明确的种源来源，有固
定的养殖场所，有严格的检疫标准，有规
范的经营程序，所谓的“野生动物”可纳入
家禽家畜管理范围，可以商业食用、利用。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家孙全辉则
认为，应对人工养殖的野生动物全面禁
贸。“任何商业利用野生动物的行为都会
增加人跟动物的密切接触，都会增加公共
健康风险，这种代价绝不是一个野生动物
产业可以承担的。”

分歧的根源或许在于实践中的普遍
难题：人工繁育行业的乱象。

目前，以驯养繁殖为名行猎捕、走私
为实的违法活动非常普遍，还时常出现租
借驯养繁殖许可证的情形。“搞一个养殖
场，把非法走私、猎捕野生动物在养殖场
遛一圈‘漂白’，向外宣称是人工繁育的动

物。”杨朝霞说。
杨朝霞认为，人工驯养繁殖监管的不

到位，导致公众对利用、食用繁育的野生
动物很反感。但应理性对待，想办法加强
规制和监管，而不是“一刀切”取缔整个行
业。

他建议，在法律上健全完善人工驯养
繁殖制度。“目前驯养繁殖的标准和条件
仍然十分模糊，应修订《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将驯
养繁殖的条件、标准、程序等规定得更为
详细，更具可操作性。”

此外，他认为应强化信息公开。政府
要对驯养繁殖场许可证的发放数量、繁殖
场规模等信息予以公开，驯养繁殖基地也
要公开自己的驯养繁殖范围、种源来源、
经营规模、产量、销售量、检疫等情况。

板子落在谁头上
2003年，林业部门颁布了“可以合法

人工饲养并进入市场的野生动物品种”，
共54种，既包括梅花鹿、马鹿、红腹锦鸡等
国内品种，也包括从国外引进的鸵鸟、暹
罗鳄等 6个品种，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产业
巨大。

据统计，在我国以供应食品、毛皮、药
用原料、科学试验材料（如：医学用猕猴的
饲养）等为目的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种类
约 100 种，养殖企业及养殖户 50 万家
（户），从业人员超过 100万人，年产值约
500亿元。

以浏阳市为例，截止到2019年12月，
该市有野生动物人工繁育户 155户，人工
繁育物种有竹鼠、黑斑蛙、棘胸蛙、棘腹
蛙、海南虎纹蛙等 27种，是湖南省野生动
物驯养规模最大县（市），2018年浏阳野生
动物人工繁育产业收入达1.25亿元。

杨朝霞认为，人工繁育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产业，对于边远地区的扶贫、农民致
富是很重要的支撑，不能一棒子打死，不
能把板子打到人工繁育从业者身上，让企
业和农民承担滥食野味的代价。“当然，在
发生传染病的非常时期，可以将人工繁育
的动物也列入禁食范围。”

但此次疫情，大大降低了公众对食用
野生动物的容忍度。

“从疫病防控的角度，野生的和人工
养殖的野生动物都可能传播病毒，都会带
来公共卫生风险。（全面禁食）当然会给人
工养殖产业带来冲击，但长痛不如短痛，
否则会重蹈覆辙。”孙全辉说。

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张立也认
为应禁止人工饲养野生动物，在公共安全
面前舍弃经济利益。“100万就业人口 500
亿产值，与我们面临的全国乃至世界公共
健康危机相比，应该可以妥善解决。”

华东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科负责人金
可可直言，从个人情感、伦理观角度，自己
偏好全面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制度。但立
法层面应考虑是否会涉及特定群体的生
存利益与食品供应安全问题。

修法应考量公共卫生风险
尽管在具体问题上各方仍存在分歧，

但专家学者均认为，此次修法应将公共卫
生的安全风险纳入考量。

“目前野生动物法主要立足于保护野
生动物资源和生态平衡，没有考虑到野生
动物可能是病毒宿主、携带者，会带来公
共卫生安全问题。”杨朝霞表示。

他建议新增非法持有、食用野生动物
罪。目前，对于为食用而购买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有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但禁食制度并不适用于非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只要有合法来源证明
就可以食用。

金可可也表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
修订，归根结底要解决违法行为惩处过轻
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惩治力度加大到什么程度还需要
进一步调查、考量，既要足以遏制违法行
为，也要实现各种法益之间的协调。”

对于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法律规制，
立法层面升格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刑
法》等法律中的处罚力度，成为这一次修
法的普遍共识。

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启动 是否全面“禁食”成焦点

记者从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了解
到，12日重庆市沙坪坝区检察院以涉
嫌销售伪劣产品罪对在疫情防控期间
销售伪劣口罩谋取非法利益的犯罪嫌
疑人杨某、江某、罗某中依法批准逮
捕。

经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犯罪
嫌疑人杨某见口罩紧俏，有利可图，于
1月28日以每个0.35元的价格从外省
购入大量“三无”（无生产日期、无生产
厂家、无生产许可）一次性防护口罩到
重庆，后以每个0.8元的价格分别销售
给犯罪嫌疑人江某、罗某中、李某（另
案处理）等人用于销售。1月 28日下
午，经群众举报，沙坪坝区公安分局破
获该案并扣押涉案口罩 18万个。经
相关产品检测研究院检验，涉案口罩
不符合国家关于过滤效率等标准，系
不合格产品。

案发后，沙坪坝区检察院高度重
视，抽调精干力量，依法提前介入，引
导公安机关取证。2月 11日，沙坪坝
区公安分局将犯罪嫌疑人杨某、江某、
罗某中移送沙坪坝区检察院审查逮
捕。受案后，沙坪坝区检察院依法告
知了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听取其意
见，审查了全案证据，重庆市检察院、
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听取了案情汇报并
指导案件办理。2月 12日，沙坪坝区
检察院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杨某、江某、
罗某中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目前，当
地公安机关对杨某等人销售伪劣口罩
的犯罪事实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涉嫌销售18万只伪劣口罩
3人被重庆检察院依法批捕


